
 
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「數位創新跨藝微學程」修讀申請表 
 

 

申請日期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姓名  學號  

聯絡電話  e-mail  

就讀系所       學院      系      組      班      年級 

以下欄位由「目前就讀」系所初審核章 

系所經辦 系主任 

  

以下欄位由學程委員會複審填寫 

學程經辦人 學程主持人 

  

審核結果       □申請通過      □申請未通過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填妥申請表即可向學程委員會提出申請。 

2. 本校學生曾修習相當於本學程之基礎課程，可經本學程委員會認定學分抵免。 

 


